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錄五  區段徵收、市地重劃或以其他方式辦理開發作業流
程 



附錄五 

附5-1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附圖 5-1  區段徵收辦理作業流程示意圖（一） 



附錄五 

附5-2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附圖 5-1  區段徵收辦理作業流程示意圖（二） 



附錄五 

附5-3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附圖 5-1  區段徵收辦理作業流程示意圖（三） 



附錄五 

附5-4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附圖 5-2  市地重劃辦理作業流程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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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5-5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附圖 5-3  以其他方式辦理開發作業流程圖 

以其他方式辦理開發作業 

開發者：高雄市政府或申請者 

市地重劃、區段徵收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之開發方式 

開發者：高雄市政府或申請者 

從業員工安置計畫 

（原雇主提出） 

辦理者： 

高雄市政府勞工局(核定) 

遷廠計畫 

（原工廠興辦人提出） 

辦理者： 

高雄市政府建設局(核定) 

環境影響評估 

開發單位（高雄市政府）提出 

辦理者： 

高雄市政府環保局（審查） 

視實際需要依都市計畫法定

程序辦理細部計畫變更 

辦理者： 

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


